
岳环评〔2020〕23号

关于岳阳县新开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1500m3/d)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岳阳县中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批复〈岳阳县新开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1500m3/d)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报告》、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县分局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岳阳县新开镇污水处理厂位于岳阳县新开镇马山村团山片原团山纸厂，中心坐标东经：113.190136670，北纬29.245059258，主要接纳处理新开镇集镇的生活污水，服务人口1.6万人，设计污水处理能力1500m3/d，污水处理采用“粗格栅+调节/沉砂池+厌氧/缺氧/MBBR池+生化沉淀池+絮凝反应区+斜管沉淀池+滤布滤池+管道式紫外消毒+巴氏计量槽+出水”工艺，出水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排放标准，尾水排入石木港。项目总投资2976.38万元，项目占地6000.03m2，主要建设内容为：主体工程：格栅渠、调节池、AAO+MBBR池、生化沉淀池、机械絮凝池、斜管沉淀池、滤布滤池、管式紫外消毒间、计量槽、污泥池等，污水管网35km；公用工程：供电、给排水、消防、道路工程；配套工程：综合管理用房、检查井、绿化工程等。项目已在建，现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环保手续的完善。根据湖南中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岳阳县新开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1500m3/d)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的基本内容、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和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县分局预审意见，综合考虑，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后续建设及营运过程中，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施工扬尘、噪声等防治措施。优化施工布置，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项目不设施工营地，不设取、弃土场和渣土堆场，建筑垃圾和弃土由渣土管理部门处置；严格控制施工时段，使用商品混凝土，施工区域设围档，施工现场及时洒水抑尘，加强土石运输污染控制，避免工程施工期噪声、扬尘和水土流失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结束及时做好绿化美化工作。
（二）废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雨污分流、污污分流”原则，规范建设厂区雨污管网及新开集镇污水收集管网。厂内生活污水、清洗废水等均收集纳入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规范建设排污口，设置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经管道排入石木港。

根据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结论，同意项目在石木港设置入河排污口，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1311＇24＂，北纬2914＇45.6＂，排放方式为管道。
（三）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做好厂内污水管网及集镇污水管网密封防腐和各类池体及栅渣、污泥贮存场所防渗、防漏工作，防止发生渗漏对区域地下水造成污染。项目运营后，定期跟踪监测项目所在地地下水水质情况。
（四）废气污染防治工作。合理优化平面布局，加强厂区厂界绿化工作，对格栅、沉砂池、二沉池、污泥池等臭气产生单元采取加盖密闭处理，污泥池投加除臭药剂，及时清运栅渣、污泥等措施，确保厂界废气排放最高浓度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4中相关限值要求。项目以臭气产生单元为边界设置100m的环境防护距离，防护距离范围内禁止新建学校、医院、集中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点。
（五）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选用低噪声设备，潜污泵、罗茨鼓风机和便携式轴流风机等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并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六）固体废物管理工作。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2013年修改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2013年修改单相关要求，规范设置临时贮存场所。建立固体废物暂存、转运、处理全过程管理台帐。鉴于项目未设污泥处理系统，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经专用封闭污泥罐车运至新墙镇污水处理厂规范处理，合理安排运输路线及时间，落实好污泥转移联单制，杜绝污泥运输造成二次污染。废紫外灯管等危险废物经妥善收集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污水处理产生的沉渣、栅渣等一般工业固废经收集和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七）环境管理和环境风险防范工作。配备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环境监测制度及台帐，加强各风险防范措施并组织演练，做好电源供应保障，关键设备设置备用，防止废水事故性风险排放，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八）本项目不予分配总量指标，污水处理厂总量控制按照达标排放进行管理（COD≤27.4吨/年、氨氮≤2.8吨/年）。
三、你公司应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岳阳县新开镇人民政府、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县分局、湖南中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四、请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县分局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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